
   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驾驶员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驾驶员管理，力求安全、节约、高效，更好地为局机关工作服务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    一、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。自觉参加安全学习活动，增强安全意识，要时时、事事、处处注意行驶安全，防止交通事故发生。坚决杜绝酒驾。

    二、驾驶员要爱岗敬业，热情服务。做到出车准点、礼貌待人。要爱车、护车，及时检查、清洗、保养和修理车辆，保持车容整洁，车况良好。

    三、驾驶员行车时，要集中精力开车，无特殊情况不得使用手机。要确保各种随车证照齐全，备用轮胎、维修工具等必备用品良好使用。

    四、驾驶员须服从综合处的统一调度，出车须持有综合处签发的派车单或经综合处车辆管理人员通知，严禁擅自出车或将车辆交给他人使用。

    五、驾驶员无出车任务时，须在值班室休息待命，不得随意串岗、离岗，要保持通讯工具24小时畅通。因个人原因请假，严格履行请假手续

    六、驾驶员在出车过程中出现车辆损坏、故障或发生交通事故，要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理解决，不得隐瞒不报。因违章而发生的罚款，一律自行承担。因私自出车或违章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的，责任由该车驾驶员全部承担。
七、驾驶员补助：

   （一）固定出车补助每人每月300元。

   （二）行驶里程补助每公里0.30元。

八、奖惩措施
   （一）当年未发生交通事故（保险公司没有理赔记录），未造成公务车辆非正常损坏者，年终给予驾驶员500元的安全奖。

   （二）驾驶员每人每年发放300元的劳保用品，年终凭发票报销。

   （三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，经交警认定我方承担全责或者部分责任者，由保险公司理赔，扣罚年终安全奖，并视情况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   （四）驾驶员有以下行为首次批评教育，第二次扣除当月出车补助300元，第三次给予辞退。

1、不服从综合处车辆调度安排；

2、不履行请假手续，上班迟到、早退，通讯联络不畅影响车辆调度等；

3、使用处室对驾驶员服务评价不满意；

4、未按规定停放车辆，造成轻微后果；

    5、变更行车路线，到与工作无关的场所。
   （五）驾驶员有以下行为给予辞退处理。

1、发现有酒驾行为；

2、无故旷工2天（含两天）以上；

    3、一经发现并证实驾驶员公车私用；
4、未按规定停放车辆，被有关部门通报或造成交通事故、车辆损坏的；
5、驾驶员擅自出车、装修车辆、维修保养车辆，增加维修保养项目或更换车辆配件；由驾驶员自行承担所有费用，并给予辞退处理。

以上3、4、5项中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驾驶员自行承担。

九、本制度由局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
十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之前有关驾驶员管理制度同时废止。



